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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

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
川教职改办〔2016〕67 号

关于开展 2016 年度教授、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

学科评议权申请授予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进一步完善高校教师职务评聘工作，促进高校学科梯队建

设，根据《四川省高等学校申请授予教授、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

学科评议权的规定（试行）》（川教〔2007〕16 号），现就做好 2016

年度教授、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申请授予工作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要求

凡符合川教〔2007〕16 号文件所规定的申请条件及相关要

求的省内各高等院校，均可按照自愿原则申请授予。

申请学科一般应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颁布的《学位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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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（2011 年）》中的一级学科为准，单科

性或特殊学科可按二级学科申报。

二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反映学校具备授予教授、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评议权

条件的综合报告。

（二）《高等学校基本情况表》（附件1）（首次申请单位报送）。

（三）《高等学校教授、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申

请表》（附件 2）。

（四）申请授予教授、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的学

科简介（内容包括本学科教师队伍，学术梯队，博士、硕士点等

办学力量，以及教学、科研水平状况及取得的成绩等），同时填

报《高等学校具备教授、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评议权申请条件学

科人员情况一览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（五）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成员及申请学

科评议组成员一览表（附件 4、5）。

上述材料均为一式两份，并报电子版。

三、材料报送要求

凡申请授予教授、副教授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的学校，务必

在确保相关申请材料内容及格式真实、完整、有效和规范的基础

上，于 7月 10 日前将有关申报材料报教育厅职改办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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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吴辰旭、李园园；电话：028-86115996；

电子邮箱：86115370@163.com。

附件：1.高等学校基本情况表

2.高等学校教授、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学科评议权申请表

3.高等学校具备教授、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评议权申

请条件学科人员情况一览表

4.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成员一览表

5.申请学科评议组成员一览表

（附件请从四川教育网/处室工作/专题工作/职称评审栏目下载，

网址：http://www.scedu.net/p/60/?tfid=63566353431703625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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